2025年度述法报告
乌苏市政务服务中心党组书记、副主任  穆晓蕾
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2025年，本人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，切实履行法治建设政治责任，将法治理念贯穿服务全过程与权力运行各环节，推动法治与业务深度融合。中心成功获评“自治区级政务服务标杆大厅”及“通办榜样”等荣誉，法治化水平持续提升。
（一）筑牢政治引领，夯实法治根基
坚持将法治建设作为“一把手”工程推进，纳入年度重点任务，与业务同部署、同考核。全年主持召开4次党组会议专题研究法治工作，构建“主要领导牵头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、各窗口协同落实”的工作格局。深化理论武装，组织中心组法治学习12次，举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专题培训6场，开展覆盖200余人次的法治宣讲16次。带头讲授法治党课4次，引导干部职工树立“法定职责必须为、法无授权不可为”意识，提升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（二）聚焦规范用权，完善制度保障
着力完善制度体系，修订窗口服务规范、“好差评”管理办法等10余项制度，将法治要求融入日常管理。严格执行重大决策程序，确保集体讨论与合法性审查全覆盖。牵头梳理42个部门874项服务事项，实行动态清单管理，做到“清单之外无权力”。配合清理规范性文件，保障行政依据合法有效。建立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，通过巡查、评议等方式整改流程不规范问题20余项，确保权力依法运行。
（三）深化法治实践，提升服务效能
以法治赋能服务创新，牵头推进“综窗改革”与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，审批时限、材料、环节分别压减40%、30%、25%。全面落实容缺受理、告知承诺制，为项目提供全流程法治化代办，平均落地周期缩短40%以上。依托“首席代表会商”机制破解跨部门审批难题70余项。深化“塔通办”平台应用，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率达98%，响应企业诉求120余件，满意度保持高位。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依法公开各类指南、政策信息240余条，保障群众知情权与监督权。
（四）落实普法责任，营造法治氛围
践行“谁服务谁普法”责任，利用大厅电子屏、一体化平台常态化开展宪法、民法典宣传。结合“宪法宣传周”等节点组织活动8次，发放资料500余份，接受咨询300余人次。推动窗口人员在办理业务时同步开展政策宣讲，编制《办事不找关系指南》，实现“办事即普法”。针对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群体提供“一对一”法律咨询，积极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
二、存在问题与短板反思
在总结成绩的同时，我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心法治建设仍存在一些短板：
（一）法治理念融入不够深入。部分干部职工存在“重业务、轻法治”的思想倾向，将法治视为“软约束”，运用法治思维破解复杂问题的主动性不足。法治培训针对性不强，与审批服务、纠纷化解等实际工作结合不够紧密，培训效果有待提升。
（二）制度执行刚性有待加强。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，但部分制度在执行中存在打折扣、搞变通现象，如个别窗口“一次性告知”落实不够全面、服务流程标准化程度不高。制度执行的监督问责机制不够健全，未能形成闭环管理。
（三）普法宣传质效有待优化。目前的普法宣传仍以传统方式为主，新媒体运用不足，互动性和吸引力不强。针对企业、老年人等不同群体的个性化、精准化普法欠缺，与群众实际法律需求结合不够紧密。
深刻反思，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：一是对法治建设的长期性、基础性作用认识不够深刻，政治站位需进一步提升；二是责任传导不够到位，压力层层递减，未能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；三是创新意识不足，运用法治手段破解改革难题的力度有待加强
三、下一步工作思路与措施
针对以上问题，下一步我将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，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攻坚突破：
（1) [bookmark: _GoBack]深化思想引领，强化法治自觉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纳入常态化教育体系，每年组织法治学习四次以上，我将带头宣讲、带头研讨。建立“法治+业务”融合培训机制，围绕审批流程优化、纠纷化解等重点工作开展精准培训，将法治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纳入干部考核评价核心指标，推动法治精神真正融入血液、铸入灵魂。
（二）健全制度体系，强化执行力度。动态修订完善中心规章制度，增强制度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形成“制度制定－执行－监督－完善”的闭环管理。建立制度落实台账，通过日常巡查、专项督查等方式强化制度执行力，对违反制度的行为严肃问责。推动法治要求细化量化到每个岗位、每个环节，实现用制度管权、管事、管人。
（三）创新监督普法，提升法治效能。构建多元监督体系，探索“体验式”监督模式，完善跨部门协同法治机制，制定“一件事”标准化流程。运用微视频、案例解读等新媒体普法，培育窗口“法律明白人”队伍，建立普法效果评估机制，提升普法精准度和实效性。​
下一步，我将持续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补短板、强弱项、促提升，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法治化水平，为乌苏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
